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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4〕57 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进一步规范山东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目录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录管理工作，提升评

价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公

安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4〕27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山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质量督导工作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2〕68 号）等规定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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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开展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的用人单位、社会培训评价组织（以下统称评价机构），纳

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录，在“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

（www.osta.org.cn）向社会公布。评价机构存在自愿撤销备案、

违反职业技能评价工作规定、主体灭失等，按规定移出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目录，在“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”显示“终止备案”状

态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自愿撤销

1.评价机构在备案期限内，自愿撤销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

备案的，向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撤销备案申请、

终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（包括评价工作收尾计划、

已发证书的维护及档案管理等后续服务工作安排）。

2.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评价机构提交材料

进行评估，提出收尾要求。评价机构按照要求完成收尾工作，上

报合规数据，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发放。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确认后，出具撤销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备案的通知

（见附件）。

评价机构备案到期，未按规定申请备案续期的，应完成评价

收尾工作，上报合规数据，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发放。收尾工

作完成后，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其移出职业技能等

级认定目录。



— 3 —

（二）违反规定

1.评价机构存在鲁人社字〔2022〕68 号文件第二十三条、第

二十七条违纪违规行为及违反国家、省职业技能评价规范管理工

作有关规定的，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组织调查核实。

调查期间，暂停该评价机构考核报名及相关认定工作，对实施中

的认定数据进行记录备查，暂缓证书数据审核上网。

2.经调查核实，评价机构符合撤销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备

案规定的，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书面核查意见，

并告知评价机构相关事实、理由和依据。评价机构如有异议，须

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进行书面陈述和申辩。

3.违反规定应撤销备案的评价机构，按照要求完成收尾工作，

上报合规数据，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发放。收尾工作完成后，

由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撤销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

构备案的通知。

（三）主体灭失

评价机构主体出现破产关闭、注销等主体灭失情形，自主体

灭失之日起，自动撤销备案。评价机构在主体灭失时应告知备案

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并完成收尾工作，上报合规数据，

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发放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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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管理工作高度重视，坚持分级负责、严格审核、规范操作、相

互监督的原则，确保目录管理工作公正、结果真实。

（二）评价机构移出目录后, 备案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要将其移出目录原因、终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、

收尾工作情况等资料汇总，列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档案。

（三）移出目录的评价机构，所颁发不涉及违纪违规问题的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继续有效，承担已发证书数据的复核、更正、

撤销等维护职责，妥善做好参评人员后续服务及评价档案保管等

工作，纸质材料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，电子材料不少于 5年。

附件：关于撤销 XXXX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备案的通知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4 年 6月 28 日

（联系单位：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技能人才评价管理

服务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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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关于撤销XXXX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
备案的通知

XXXX：

根据……规定，因 XXX 原因，现撤销你单位职业技能等级评

价机构备案，移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目录。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，

你单位不得再发布新批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计划，并做好善后工

作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年 月 日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年6月28日印发

校核人：林林


